附件2：
首都科技创新券工作流程示意图

1．线上领取
中小微企业和创业团队通过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网络服务平台查看创新券政策、服务事项，填写申报表，提交近两年财务报表、社保证明、纳税记录、信用中国信用报告及承诺函后点击领取创新券。申领的创新券须在15日内完成科研活动登记，逾期自动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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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线下沟通
中小微企业和创业团队与开放单位进行线下沟通，开放单位审核确认企业资质及项目情况符合创新券支持范围，可以开展项目合作后，填写审核表，并签订合同。




3．登记确认
开放单位登录北京市科技计划综合管理平台——在线服务系统，填写项目信息，并提交合同、审核表等附件材料，确认创新券的使用。已登记科研活动的创新券有效期最长为3个月，逾期自动作废。




4．项目执行
根据合同要求，中小微企业和创业团队与开放单位线下开展项目合作，并完成合同约定的所有事项。


5．兑现申请
项目执行完成后，开放单位通过北京市科技计划综合管理平台——在线服务系统提交项目成效、项目完成证明材料等相关信息及附件。并提交创新券兑现评审申请。创新券服务合同到期后1个月内，开放单位须通过指定网站在线提交相关证明材料申请兑现，逾期自动作废。

8.结束
7．资金拨付
创新券兑现评审结果公示无异议的，向开放单位兑现拨付创新券资金。
6．组织评审
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定期组织专家进行兑现评审，对存疑的项目通过实地核查进行确认，形成兑现评审结果，并对结果进行公示。

